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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依本校能源審查結果，對影響重大能源使用之設計與採購項目，考慮能促進

能源績效改進的設計，以及選用有助於改善能源績效的產品或服務，特制定本作

業程序。 

二、 範圍 

凡與本校重大能源使用設備相關之設計活動與採購行為均適用之。 

三、 定義 

無 

四、 規範 

1. 設計評估作業： 

(1) 本校新增、修改及修繕對能源績效產生重大衝擊之設計活動，由總務處評估

該活動達成能源績效改善之機會，再依本校採購規定辦理設計規劃作業。 

(2) 本校辦理有關重大能源使用設備之新增、修改、修繕及維護之設計工程時，

總務處應考量將本校能源績效要求納入採購需求或驗收規定，經總務處一級

主管同意後，依工程發包或設備採購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3) 各單位評估新增、修改及修繕工程案達成能源績效改善之機會，得考量能源

使用設備之電功率、運轉時數、節省費用、節能量或投資回收年限等項目，

研擬本校適用的能源績效要求。 

(4) 本校辦理新增、修改及修繕工程時，於採購標案將本校對能源績效要求納入

採購需求說明或驗收規格的文件。假若該標案採公開評選方式，得將本校的

能源績效要求，納入評選項目內容及配分。 

2. 採購評估作業： 

(1) 本校各單位採購空調、照明、事務機器或其他電器時，應優先採購具有「能

源效率分級標示」或「節能標章」之設備。 

(2) 本校採購重大能源使用設備時，應於採購需求說明或驗收規格列出本校設定

之能源績效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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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本校採購重大能源使用設備時，總務處將採購標的之能源績效表現納入評選

考量，提醒有意願投標的廠商，本次採購會考慮採購標的之能源績效表現。 

(4) 本校採購重大能源使用設備，採購需求單位要求投標廠商提供該採購標的之

能源績效資訊(例如：設備電功率、運轉時數、節省費用、節能量或投資回

收年限等)。 

3. 驗收作業： 

(1) 總務處協助各單位採購重大能源使用設備時，將能源績效資訊(如：設備電

功率、運轉時數、節省費用、節能量或投資回收年限等項目)納入驗收時必

要提出之文件。 

(2) 總務處協助各單位測試重大能源使用設備，確認是否符合本校能源績效要

求，再協助採購承辦人員進行驗收作業。 

(3) 總務處完成重大能源使用設備採購驗收作業，通知設備管理人調整作業管制

規範，以進行後續管控作業。 

五、 使用表單 

無 

六、 相關文件 

無 

 


